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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的议案》。现就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导致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事项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

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6]第 2350 号）。强调事项段涉

及事项的基本情况如下：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方圆支承公司母公司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

9,471,984.78 元，相应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预计重组（方圆支承公司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来抵扣。重组事

项于 2015 年 12 月 26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 1 月 

12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6 年 3 月 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430 号文《关于核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向新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该重组事项所发行股

份购买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股权过户手续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已办理完毕。  

二、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审计报告中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对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予以理解和认可。 

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审计报告》，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方圆支承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列示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 11,466,305.17 元。公司无法提供充分、适当的

证据证明很可能获得足够的用来抵扣上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若不确认

上述递延所得税资产 11,466,305.17 元，相应地，所得税费用将增加 11,466,305.17 元，净

利润和股东权益亦同时减少 11,466,305.17 元。扣除该影响金额后导致方圆股份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2,080,870.69 元变为-9,385,434.48 元，公司由盈利状态变为

亏损状态。 

2015 年，面对行业整体持续低迷下行，主营业务持续下滑的现状，公司积极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集团”）、

自然人虞云新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房产”）100%

股权和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建材城”）100%股权；并同时向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新光集团及虞云新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的相关约定：“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且新光集团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为进一步改善公

司的财务经营状况，浙江万厦、新光建材将其各自旗下商业运营及管理业务交由公司直接经

营和管理”。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根

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报告

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将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消除的专项说明》（利安达专字

【2015】第 2095 号，以下简称“专项说明”）上述保留意见将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予以

消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方圆支承将直接参与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旗下的商业物

业的运营和管理。商业服务内容包括：负责项目的开业筹办与运营管理的组织实施、负责市

场调研与项目经营定位、负责与运营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购物中心商业规划、招商计划与

实施方案、经营管理班子组建及经营管理预算方案的编制、招聘及组建管理团队等。 

截至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5 年度报告日期，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顺利完成资产过

户及新股发行上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中盈利能力较高的房地

产开发及盈利能力稳健的房地产商业经营领域，也为后续拓展旅游地产开发与商业运营等奠



定基础。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重大资产重组后续事宜。公司董事会认为，重组方案的顺利实

施将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将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予以消除。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与独立董事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

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我们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公正地

反映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将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尽快消除上述不

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可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同意董事会说明。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将督促董事会与管理层采

取措施，推动相关事项的解决。希望公司董事会尽快针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指出的

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改进，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4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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